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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农村基层干部对于乡镇改革等问题的看法不完全相同 ,有些意见甚至两极分化 ,说明

他们并非“铁板一块”。其歧见主要源于他们所处的结构位置不同。处在不同结构位置的人对一

些改革具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 ,并不表示他们在理念上单纯存有所谓的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

的分野。反对改革者 ,往往是因为这项改革损害了他们所处结构位置的利益 ;赞成改革者 ,是因

为这项改革没有损害甚至增进了他们所处结构位置的利益。年龄或许是影响人们理念的一个因

子 ,但未必是一个决定性因子 ,关键还是要看他 (她)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结构位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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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假设

中外许多有关中国农村基层政府及农村干部

的研究 ,一般都是将中国农村基层政府及农村干部

视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①。例如 ,戴慕珍通过对

中国农村改革之初乡镇政府行为角色的分析 ,认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地方政府具有公司的许多特

征 ,官员们完全像一个董事会成员那样行动”,她将

这种政府与经济结合的新制度形式称之为“地方法

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 ,她所说的“地方

法团主义是指一个地方政府协调其辖区内各经济

事业单位 ,似乎是一个从事多种经营的实业公司”,

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②。魏昂德在此基础上明

确提出“地方政府即厂商”的观点 ,认为地方官员可

以把公有企业当作一个多样的市场取向的公司来

管理 ,地方官员成了市场取向的代理人和行动者。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类似于一个工厂或公司内部的

结构关系 ,即政府作为所有者 ,类似于一个公司中

的董事长 ,而企业的管理者则类似于厂长或车间主

任的角色。他通过研究指出 ,“在整个 80 年代 ,乡

和村的工业企业都由当地政府所有并操弄 ,地方政

府实际上深深地卷入经理人员的聘用或酬劳、企业

的建立或关闭、资本的筹集、生产线的改动 ,以及市

场策略的决策过程 ,尤其是经济活动超出其行政区

之外时”③。无论他们如何解释或者论述 ,诸如此

类的研究要么把中国农村基层政府视为一个整体

的“行动者”,要么把中国农村干部当作一个同质的

“角色”。

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国内的相关研究之中。

例如 ,张静将这一时期的乡镇政府概括为“公共资

源的垄断经营集团”或“政权经营者”④ ,这种角色 ,

一方面如同企业家一样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推

动作用 ,另一方面则与其他经济行动者形成利益竞

争乃至冲突关系。她还讨论了这种“政权经营者”

角色的内在紧张 ,它的经济角色必然趋向“私利”,

它的政权角色又要求它代表公共利益 ,两种身份的

冲突显而易见⑤。杨善华、苏红则将扮演着国家利

益的代言人和谋求自身利益的行动者的双重角色

的乡镇政府称之为“谋利型政权经营者”,这样的乡

镇政府直接参与经营活动 ,其目的至少不是完全为

了完成国家的指令 ,也不是为了社区的利益 ,主要

是为了满足本利益集团的利益 ;它以董事会为其组

织模式 ,用企业化的方式管理其职员 ,以经济增长

速度作为衡量职员表现的基本标准 ;为了最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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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获取利润 ,不惜利用手中的权力争夺可资利用的

资源 ;以“将政策用足 ,打政策擦边球”等方式谋求

更多的自由政治空间 ;以将变通普遍化和常规化作

为一种正当的体制运作方式为自己集团的利益服

务⑥。虽然这些研究注意到了乡镇政府作为一个

国家政权在中国农村社会的“代理人”角色的变异

及其内在冲突关系 ,但是 ,他们基本上仍然是把乡

镇政府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的。

农村税费改革之后 ,关于中国农村基层政府的

研究越来越多。特别是有关中国乡镇政府改革的

讨论一时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在这些研究

或讨论中 ,大多是以学者自己的价值偏好来解读甚

至试图影响乡镇政府的改革逻辑 ,有脱离实际之

嫌。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强调从乡镇干部的视角分

析问题的重要性 ,但是 ,他们仍然是把乡镇干部作

为一个没有分歧的整体来对待 ,没有充分注意来自

农村基层干部内部的不同声音和不同诉求。

实际上 ,农村基层干部是一个组成复杂的群

体。从来源方面来讲 ,有的是大中专毕业生分配 ,

有的是军队转干 ,有的是村级干部招干 ;从单位来

区分 ,有的是乡镇党政机关干部 ,有的是乡镇事业

站所工作人员 ;从职位来划分 ,有的是处级干部 ,有

的是科级干部 ,有的是一般办事人员。此外 ,还有

不同政治面貌、不同年龄工龄和不同收入等方面的

区别。

基此 ,本文拟提出以下假设 :

假设 Ⅰ:农村基层干部的不同构成使其对乡镇

改革等问题的看法产生较大分歧 ,这种歧见源自于

他们所处的权力结构位置。

假设 Ⅱ:处于乡镇权力结构核心位置的行动者

的理念趋向保守 ,较不愿意接受损害自己权力或利

益的改革 ;处于乡镇权力结构边缘位置的行动者的

理念趋向激进 ,较愿意接受各种改变既有结构的改

革措施。

假设 Ⅲ:这些理念的分歧还受到时代变迁的影

响 ,年轻一代更愿意接受改革 ,而年长一代倾向维

持现状。

为了检验上述基本假设 ,笔者选取 2007 年 4

月至 10 月在安徽、湖北、重庆等地调查的部分问卷

数据进行分析。选取的这些调查数据包括下列内

容 : ①询问被访者对几种乡镇政府改革思路及县乡

体制的看法 ; ②被访者对乡镇政府职能的看法 ; ③

被访者对乡镇领导人产生方式的看法 ; ④被访者对

乡镇领导班子“交叉任职”的看法 ; ⑤被访者对乡镇

事业站所改革及“以钱养事”的看法。而对于被访

者本身 ,本文只选取了“单位”、“职位”和“年龄”三

个统计特征数据 ,“单位”和“职位”是被访者的结构

性特征 ,“年龄”是被访者的时间性特征。其中 ,“单

位”区分为“乡镇党政机关”、“乡镇站所”、“农村中

小学”、“县级政府部门”和“其他或无单位”5 个不

同工作机构 ;“职位”依据科层设置划分为“处级干

部”、“科级干部”、“一般工作人员”和“村级干部”4

个不同层级 ;在年龄分组方面 ,27 周岁 (2007 年调

查时)以下者称之为“80 后”(即 1980 年代以后产

生的 ,以下类推) ,28 周岁至 37 周岁者称之为“70

后”,38 周岁至 47 周岁者称之为“60 后”,48 周岁

至 57 周岁者称之为“50 后”,58 周岁及以上者由于

样本较少本文未纳入分析范围。

这项调查是在安徽省固镇县、利辛县、颍上县 ,

湖北省南漳县、(咸宁市) 咸安区和重庆市渝北区、

酉阳县等 7 个县 (区) 进行的。此次调查共发放了

问卷 800 份 ,收回有效问卷 691 份 ,其中安徽省

350 份、湖北省 192 份、重庆市 149 份。这项问卷

调查的被访者涵盖了县乡干部、农村教师和村级干

部等不同群体。其中 , 县级政府部门干部占

8. 67 % ,乡镇党政机关干部占 47. 53 % ,乡镇站所

人员占 26. 91 % ,农村中小学教师占 11. 96 % ,村级

干部占 2. 18 %。在被访的干部中 ,处级干部占

4 % ,科级干部占 31 % ,一般工作人员占 65 %。在

年龄方面 ,20～27 岁 (即 80 后) 的占 7. 23 % ,28～

37 岁 (70 后)的占 40. 51 % ,38～47 岁 (60 后) 的占

38. 70 % ,48～57 岁 (50 后) 的占 12. 20 % ,58 岁及

以上占 1. 36 %。由于这项调查当初主要是针对乡

镇干部群体 ,村级干部和县级干部的样本较少 ,可

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分析结论 ,但是仍然可以进

行初步的分析比较。

二、分析与比较 :歧见源自结构 ?

1. 被访者对于乡镇改革思路及县乡体制的

看法

在调查问卷中 ,我们提出了 4 种乡镇改革思路

供被访者选择 : ①在现有基础上 (即保留目前的乡

镇政府设置)进行改革 ; ②撤销乡镇政府 ,实行“乡

镇自治”(或“乡民自治”) ; ③将乡镇政府改为县级

政府的派出机构 (简称为“乡派”) ; ④其他。

在表 1 中 ,跟 71. 24 %的乡镇党政机关被访

者、65. 06 %的乡镇站所被访者选择第 1 种改革思

路 (即在现有基础上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仅有

26. 92 %的县级政府部门被访者选择此项改革思

路 ,55. 77 %的县级政府部门被访者选择了“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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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思路。同其他职位被访者相比较 ,作为县级领

导的处级干部也是选择“乡派”人数最多的被访者

(占 39. 13 %) 。

表 1 　被访者主张的乡镇政府改革思路

现有基础
上改革

乡镇
自治

乡派 其它
有效
频数

单位

乡镇党政机关 71. 24 7. 84 19. 61 1. 31 306

乡镇站所 65. 06 12. 65 21. 69 0. 60 166

农村中小学 50. 00 12. 16 37. 84 0. 00 74

县级政府部门 26. 92 17. 31 55. 77 0. 00 52

其他或无单位 66. 67 13. 33 13. 33 6. 67 30

职位

处级干部 52. 17 8. 70 39. 13 0. 00 23

科级干部 67. 91 6. 95 24. 60 0. 53 187

一般工作人员 63. 23 11. 38 24. 07 1. 32 378

村级干部 81. 82 9. 09 0. 00 9. 09 11

　　注 :表中除“有效频数”单位为“个”以外 ,其余均为

“%”。其他表格相同 ,不再逐一标注。

在所有职位中 ,村级干部被访者是赞同在现有

基础上进行改革最多的群体 (高达 81. 82 %) ,他们

没有一人同意实行“乡派”;科级干部被访者是倾向

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改革较多的人 (占 67. 91 %) ,其

次是一般工作人员 (占 63. 23 %) 。

由此可见 ,被访者对于乡镇改革思路的不同选

择 ,反映了他们所处结构位置的“利益”。例如 ,“乡

派”反映了县级干部的利益诉求 ,因为“乡派”有利

于县对乡镇的直接控制。根据笔者在一些农村调

查观察 ,“乡派”极有可能产生两种后果 :其一 ,乡镇

政府改为县级政府派出机构以后可能更加具有官

僚主义习性 ;其二 ,县通过“乡派”强化对乡镇的控制

(或支配)的同时 ,也会进一步加强乡镇对村的控制

(或支配) 。有研究也指出 ,在县乡之间维持一种压

力型体制的同时 ,也在乡村之间复制 (或重构) 一个

类似的压力型关系 ,以便乡镇政府向下贯彻自身的

行政意志 ,又便于把县级分派的指标任务进一步分

解落实给村 ,以此疏解自身的压力。因此 ,村级干部

无论是站在村民的立场还是自身的立场上 ,他们都

不会支持“乡派”这一改革思路 :站在村民的立场 ,他

们担心更具官僚主义习性的乡镇政府可能侵害自己

的利益 ;站在自身的立场 ,他们不愿 (完全)被乡镇牵

着鼻子走 ,而可能得罪村民。因此 ,选择在现有基础

上进行改革最能体现他们所在结构位置的利益。

然而 ,在中国农村现实的政治生态中 ,村级干

部又不可能完全摆脱乡镇政府的“领导”(或许应该

使用法律文本正式用语“指导”这个词语) ;在形式

上他们兼具乡镇政府的“代理人”和村庄“当家人”

的双重角色⑦ ,这种看似冲突的双重角色却为他们

创造了许多自我赢利的空间 ,作为两者的“中间人”

他们往往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形而摇摆于这两种角

色之间 ,以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所施行的

改革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他们必然不会赞成它 ;如

果所施行的改革不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 ,他们对于

改革的看法或态度 ,有时候似乎站在村民的立场

上 ,有时候似乎又站在乡镇政府的立场上。总之 ,

这与其所处的特殊结构位置有关。

被访者对于县乡体制的不同态度同样反映了

他们结构性视角的差异。例如 ,在表 2 中 ,相对于

48. 14 %的乡镇党政机关被访者、46. 67 %的乡镇站

所被访者认为民主集中制是最好的县乡体制 ,48 %

的县级政府部门被访者则认为“乡派”是最好的县

乡体制。

表 2 　被访者所认为的最好的县乡体制

民主
集中制

民主合
作体制

乡派 其它
有效
频数

单位

乡镇党政机关 48. 14 22. 03 28. 47 1. 36 295

乡镇站所 46. 67 21. 33 32. 00 0. 00 150

农村中小学 34. 21 27. 63 38. 16 0. 00 76

县级政府部门 36. 00 16. 00 48. 00 0. 00 50

其他或无单位 63. 33 16. 67 20. 00 0. 00 30

职位

处级干部 52. 17 0. 00 47. 83 0. 00 23

科级干部 42. 05 25. 00 31. 25 1. 70 176

一般工作人员 46. 72 22. 13 30. 87 0. 27 366

村级干部 63. 64 9. 09 27. 27 0. 00 11

　　在职位方面 ,处级干部被访者分别有近乎一半

的人要么认为民主集中制是最好的县乡体制 ,要么

认为“乡派”是最好的县乡体制 ,他们没有一个人赞

同民主合作体制 ,因为在民主合作体制中县对乡镇

不再是一种单向的支配和被支配 (控制和被控制)

的关系 ,这不符合处级干部的利益 ;与之相比较 ,科

级干部被访者和一般工作人员却有不少人认为民

主合作体制是最好的县乡体制 (分别占 25 %和

22. 13 %) ,因为在民主合作体制中 ,乡镇的自主性

大大增强 ,甚至可以与县进行平等协商或民主合

作。被访者对于县乡体制的看法跟他们对乡镇改

革思路的看法类似 ,也反映了被访者所处结构位置

的利益 ,不再赘述。

2. 被访者对于乡镇政府职能的看法

农村税费改革之前 ,乡镇政府主要承担着“汲

取”和“管治”的职能。所谓汲取就是从农村社会抽

取资源服务于国家工业和城市建设的需要 ,所谓管

治就是对农村社会、经济和文化实行全能主义管理

和控制。这样的管治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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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社会汲取资源 ,与此同时 ,国家也主要是通

过向农民抽取资源的方式与乡村民众建立关联 ,并

将之吸纳到政府的管治体系之内。农村税费改革

之后 ,特别是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后 ,国家试图通过

新农村建设和相应的公共服务与乡村民众建立新

的联系 ,并推动农村基层政府的转型。在这种情况

下 ,公共服务成为一种主流和强势的话语 ,流行于

上级政府的各种政策文本和新闻媒体之中。

从表 3 来看 ,这种话语似乎已经广泛地改变着

农村基层干部对乡镇政府职能的表述 ,九成被访者

都选择“公共服务”为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 (而不是

过往的偏重于管理和控制的管治职能) 。尽管如

此 ,他们之间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例如 ,100 %

的县级政府部门的被访者认为乡镇政府主要承担

公共服务的职能 ,他们无人赞同乡镇政府的职能主

要是管治 ;相对而言 ,认为乡镇政府主要职能是管

治 ,最多的是乡镇党政机关的被访者 (但也仅占

9. 67 %) 。从职位方面看 ,认为乡镇政府主要职能

是管治 ,最多的是科级干部被访者 (占 11. 30 %) ,

其次是村级干部被访者 (占 8. 33 %) 。

表 3 　被访者对乡镇政府的职能的看法

管治 公共服务 其它 有效频数

单位

乡镇党政机关 9. 67 89. 67 0. 67 300

乡镇站所 3. 25 96. 75 0. 00 154

农村中小学 8. 00 92. 00 0. 00 75

县级政府部门 0. 00 100. 00 0. 00 52

其他或无单位 3. 33 96. 67 0. 00 30

职位

处级干部 4. 17 95. 83 0. 00 24

科级干部 11. 30 87. 57 1. 13 177

一般工作人员 5. 04 94. 96 0. 00 377

村级干部 8. 33 91. 67 0. 00 12

　　被访者对于乡镇政府职能看法的差异也可以

从他们所处的结构位置进行解释 :乡镇党政机关被

访者 (特别是科级干部被访者) 之所以有一定比例

的人认为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管治 ,是因为他们

自身 (相较于站所人员等其他被访者) 就承担了较

多的管治责任 ,而不单纯是提供公共服务。从被访

者对农村社会治安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看法也反映

了当下管治的重要性。跟笔者 2005 年的同类调查

比较 ,被访者认为乡镇政府应该承担社会治安、计

划生育工作的人分别从 53. 85 %和 51. 02 %上升到

2007 年的 66. 11 %和 55. 22 %。

3. 被访者对于乡镇领导人产生方式的看法

笔者在调查问卷中主要列举了 4 种乡 (镇) 长

的产生方式 :一是传统的方式 ,即上级指派、任免或

者上级组织提名候选人交由乡镇人代会选举产生 ;

二是人大代表提名候选人并选举 ;三是公选 ,四是

由当地人民直选。从传统方式、代表选举、公选到

直选 ,乡 (镇)长的民意基础逐渐扩大。

如表 4 所示 ,对于上述 4 种乡 (镇) 长产生方

式 ,乡镇党政机关的被访者选择的顺序依次是上级

指派或组织提名、公选、直选和代表选举 ;乡镇站所

的被访者选择的次序是公选、代表选举、直选、上级

指派或组织提名 ;农村中小学教师被访者的选择次

序是公选、直选、代表选举、上级指派或组织提名 ;

县级政府部门的被访者选择次序是公选、直选、上

级指派或组织提名、代表选举 ;其他或无单位被访

者倾向于公选和直选。

表 4 　被访者主张乡 (镇)长的产生方式

上级指
派或组
织提名

代表
选举

公选 直选 其它
有效
频数

单位

乡镇党政机关 35. 10 13. 58 29. 4720. 53 1. 32 302

乡镇站所 19. 05 25. 00 30. 9524. 40 0. 60 168

农村中小学 17. 95 16. 67 41. 0323. 08 1. 28 78

县级政府部门 13. 73 5. 88 43. 1437. 25 0. 00 51

其他或无单位 13. 33 13. 33 50. 0023. 33 0. 00 30

职位

处级干部 28. 57 0. 00 28. 5742. 86 0. 00 21

科级干部 31. 35 16. 22 32. 9718. 92 0. 54 185

一般工作人员 23. 26 17. 31 34. 1124. 03 1. 29 387

村级干部 25. 00 16. 67 25. 0033. 33 0. 00 12

年龄

80 后 33. 33 24. 44 22. 2217. 78 2. 22 45

70 后 26. 38 15. 75 34. 2521. 65 1. 97 254

60 后 22. 73 16. 12 35. 5425. 62 0. 00 242

50 后 25. 68 17. 57 27. 0329. 73 0. 00 74

　　在职位方面 ,处级干部被访者的选择次序是直

选、公选、上级指派或组织提名 ;科级干部被访者的

选择次序是公选、上级指派或组织提名、直选、代表

选举 ;一般工作人员的选择次序是公选、直选、上级

指派或组织提名、代表选举 ;村级干部被访者的选

择次序是直选、公选、上级指派或组织提名、代表选

举。总的来看 ,被访者都不倾向于选择代表选举 ,

其中处级干部被访者没有一人选择此项。这是否

表明 ,一些学者提出的“在现有体制内进一步扩大

人大代表的政治参与”的主张缺乏吸引力 ?

在表 4 中 ,一组数据的对比十分有意思 :相对

于乡镇党政机关 35. 10 %的被访者赞同上级指派

或组织提名的传统方式 ,37. 25 %的县级政府部门

被访者 (其中高达 42. 86 %的处级干部被访者) 则

赞同乡 (镇)长的直选方式。我们很难说县级政府

被访者主要是基于民主的考量而主张乡 (镇) 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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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因为在前文有关县乡体制的各种改革思路中 ,

有不少县级被访者倾向于县对乡镇直接控制的“乡

派”模式 ;对于县一级干部而言 ,实行乡 (镇) 长直

选 ,一方面可以大大扩展乡镇政府的民意基础 ,在

一定意义上也会对乡镇产生某种民众参与压力 ,增

强乡镇政府的问责性 ,从而改善常常被人诟病的乡

村治理状况 ,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农村基层政府的

合法性 (包括县级政府因为这一民主的姿态而提升

的合法性) 。而对于乡镇党政机关的干部而言 ,无

论是采取直选、公选还是代表选举方式 ,都会或多

或少增加来自民众对他们自身的压力 ———竞争性、

不稳定预期和双向问责的紧张性 ,这些压力是他们

熟悉的传统方式里所不具备的 ;可能是基于这样的

原因 ,他们较倾向于传统的方式。

在年龄方面 ,80 后的被访者较倾向于传统的

选举方式 ; 70 后和 60 后的被访者都较倾向于公

选 ,但是 ,相对于 70 后而言 ,60 后被访者又对直选

抱有更多的期待 ;50 后的被访者则较倾向于直选。

至于 80 后的被访者为什么选择传统的方式 ,仅凭

现有的数据较难分析其原因 ,需要做进一步的跟进

调查。不过 ,这一调查结果却说明笔者前文提出的

假设 Ⅲ缺乏充足的理据 ,年轻一代未必就比年长一

代更愿意接受诸如直选这样更具现代性的民主选

举方式。从不同年龄段的被访者对于本文其他一

些类似问题的看法中也难以找出 ,如假设 Ⅲ所表述

的那样 ,年龄因子与其理念之间呈现一种较为明显

的线性相关。

接下来 ,看看被访者对于乡 (镇)长直选时机的

看法有何分歧。如表 5 所示 ,在乡镇党政机关 ,

60. 47 %的被访者较倾向于认为乡 (镇)长直选目前

条件不成熟 , 12. 29 %的被访者认为不易推行 ,

27. 24 %的被访者认为目前条件成熟 ,赞成尽早推

行 ;在乡镇站所 ,48. 78 %的被访者认为目前条件不

成熟 ,19. 51 %的被访者认为不易推行 ,31. 71 %的

被访者赞成尽早推行 ;在农村中小学 ,46. 15 %的被

访者赞成尽早推行 ,12. 82 %的被访者认为不易推

行 ,41. 03 %的被访者认为目前条件不成熟 ;在县级

政府部门 ,没有被访者明确表示不赞成推行乡 (镇)

长直选 ,不过却有 53. 85 %的被访者认为目前条件

不成熟 ,46. 15 %的被访者赞成尽早推行 ;对于其他

或无单位被访者 ,60. 71 %的人认为目前条件不成

熟 ,3. 57 %的人认为不易推行 ,35. 71 %的人赞成尽

早推行。

在职位方面 , 处级干部被访者赞同尽早推行

乡 (镇)长直选的人较多 (占 43. 48 %) ,同时 ,认为

表 5 　被访者对乡 (镇)长直选的意见

目前条件已成
熟 ,应尽早推行

不宜
推行

目前条件
不成熟

有效
频数

单位

乡镇党政机关 27. 24 12. 29 60. 47 301

乡镇站所 31. 71 19. 51 48. 78 164

农村中小学 46. 15 12. 82 41. 03 78

县级政府部门 46. 15 0. 00 53. 85 52

其他或无单位 35. 71 3. 57 60. 71 28

职位

处级干部 43. 48 13. 04 43. 48 23

科级干部 29. 03 10. 22 60. 75 186

一般工作人员 32. 63 14. 59 52. 79 377

村级干部 45. 45 9. 09 45. 45 11

年龄

80 后 35. 56 6. 67 57. 78 45

70 后 26. 38 13. 78 59. 84 254

60 后 35. 42 13. 75 50. 83 240

50 后 43. 66 11. 27 45. 07 71

目前条件不成熟的人也较多 (也占 43. 48 %) ,反对

乡 (镇)长直选的人占 13. 04 % ;村级干部被访者也

是赞同尽早推行乡 (镇) 长直选较多的群体 (占

45. 45 %) ,与处级干部被访者类似 ,村级干部被访

者认为目前条件不成熟的人也较多 ( 也占

45. 45 %) ,反对乡 (镇)长直选的人比处级干部被访

者少 (占9. 09 %) ;科级干部被访者和一般工作人员

大多不赞成尽早推行乡 (镇)长直选 ,而且一般工作

人员是反对乡 (镇 ) 长直选最多的群体 (占

14. 59 %) 。

在表 5 中 ,比较有趣的是 ,县级政府部门被访

者 (包括处级干部被访者) 对于乡 (镇) 长直选时机

的看法趋向两个极端 :几乎其中一半的人认为目前

条件已成熟 ,应尽早推行 ;另一半人虽然也赞成直

选但却认为目前条件不成熟。这种分裂的观点 ,产

生于他们对现实条件大相径庭的判断。或许是因

为有如此两极分化的意见 ,使得高层领导对于是否

在中国基层即刻推行乡 (镇)长直选踌躇难决。

在年龄方面 ,70 后被访者主张乡 (镇) 长直选

尽早推行的人最少 (占 26. 38 %) ,59. 84 %的人认

为目前条件不成熟 ,13. 78 %的人反对乡 (镇) 长直

选 ;60 后被访者看法与之相近 ,但赞成乡 (镇) 长直

选的人略多。80 后被访者虽然赞成直选尽早推行

的人跟 60 后接近 (占 35. 56 %) ,但其中相对更多

的人却认为目前条件不成熟 (占 57. 78 %) 。50 后

被访者虽然赞成乡 (镇 ) 长直选的人较多 (占

43. 66 %) , 但是反对乡 (镇 ) 长直选的人也占

11. 27 %。

再来看看被访者对于乡镇领导人竞争性选举与

直选的意见有何差异。这里的“竞争性选举”意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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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体制内增加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性。如表 6 所

示 ,竞争性选举跟直选比较 ,乡镇党政机关被访者倾

向于前者 ,即竞争性选举更宜尽早推行 (69. 13 %) ;

县级政府部门的被访者与之类似 ,但认为两者都宜

尽早推行的比乡镇党政机关的被访者更多 (占

15. 69 %) 。农村中小学教师被访者较倾向于后者 ,

即直选更宜尽早推行 (占 31. 65 %) ;其他或无单位被

访者也类似 ,但赞成二者都宜尽早推行的人略高于

农村中小学教师被访者 (占 13. 33 %) 。

表 6 　被访者对竞争性选举与直选的意见

竞争性选
举更宜尽
早推行

直选更
宜尽早
推行

都宜
尽早
推行

都不
宜尽
早推行

不
知道

有效
频数

单
位

乡镇党政机关 69. 13 13. 42 6. 71 7. 72 3. 02 298

乡镇站所 57. 32 16. 46 9. 15 7. 32 9. 76 164

农村中小学 45. 57 31. 65 10. 13 6. 33 6. 33 79

县级政府部门 66. 67 13. 73 15. 69 1. 96 1. 96 51

其他或无单位 50. 00 26. 67 13. 33 3. 33 6. 67 30

职
位

处级干部 60. 87 13. 04 17. 39 8. 70 0. 00 23

科级干部 70. 33 13. 74 5. 49 6. 59 3. 85 182

一般工作人员 59. 16 18. 85 8. 90 6. 81 6. 28 382

村级干部 66. 67 16. 67 0. 00 8. 33 8. 33 12

年
龄

80 后 62. 79 18. 60 9. 30 2. 33 6. 98 43

70 后 63. 39 14. 96 9. 84 7. 48 4. 33 254

60 后 58. 65 20. 68 7. 59 6. 33 6. 75 237

50 后 58. 67 18. 67 10. 67 9. 33 2. 67 75

　　在职位方面 ,科级干部被访者倾向于竞争性选

举 (占 70. 33 %) ,村级干部被访者与之相近 ,但赞

成直选的人较多 (占 16. 67 %) ;处级干部被访者赞

成两者都宜尽早推行的人较多 (占 17. 39 %) 。

从总体上来看 ,被访者对于公选的认同度最

高 ,因为公选既可以扩展民意 ,又能够提高选举的

竞争性 ,更为重要的是它没有突破现有的制度安

排。也就是说 ,对于农村基层干部而言 ,公选既能

够大大增强干部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基础 ,又不从根

本上触动现有制度安排带给他们的体制利益。跟

直选相比较 ,这也是被访者毋宁选择竞争性选举更

早推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与农村基层干部相比较 ,

农村中小学教师选择直选更宜尽早推行的人较多

(达到 31. 65 % ;还有 10. 13 %的农村中小学教师认

为直选和竞争性选举都宜尽早推行) ,这与其所在

的结构位置有关系 ———农村中小学教师处在乡镇

权力结构的边缘位置 ,相对于公选等其他形式的选

举方式 ,只有通过直选他们才有机会 (或可能)角逐

乡镇领导人的职位 (在四川步云乡直选乡长的案例

中 ,就有农村教师报名参加乡长的竞选) 。

4. 被访者对于“交叉任职”的看法

如表 7 所示。对于乡镇领导班子“交叉任职”,

县级政府部门和乡镇党政机关的被访者赞成的人

较多 (分别占 74. 07 %和 64. 42 %) ;对“交叉任职”

抱无所谓态度最多的是乡镇站所被访者 (占

31. 36 %) ;而不赞成“交叉任职”最多的是农村中小

学教师被访者。

表 7 　被访者对“交叉任职”的态度

赞成 不赞成 无所谓 有效频数

单位

乡镇党政机关 64. 42 20. 19 15. 38 312

乡镇站所 47. 34 21. 30 31. 36 169

农村中小学 36. 36 38. 96 24. 68 77

县级政府部门 74. 07 11. 11 14. 81 54

其他或无单位 56. 67 26. 67 16. 67 30

职位

处级干部 91. 67 8. 33 0. 00 24

科级干部 65. 78 16. 58 17. 65 187

一般工作人员 51. 02 25. 38 23. 60 394

村级干部 81. 82 18. 18 0. 00 11

年龄

80 后 36. 36 45. 45 18. 18 44

70 后 58. 56 19. 01 22. 43 263

60 后 58. 54 22. 36 19. 11 246

50 后 59. 21 21. 05 19. 74 76

　　在职位方面 ,绝大部分处级干部被访者赞成

“交叉任职”(高达 91. 67 %) ,其次是村级干部被访

者 ,也有 81. 82 %的村级干部被访者表示赞成“交

叉任职”;而反对“交叉任职”最多的则是一般工作

人员 (占 25. 38 %) 。在年龄方面 ,反对“交叉任职”

最多的是 80 后被访者。其他年龄段的被访者对

“交叉任职”态度相近。

所谓乡镇领导班子“交叉任职”是指由乡镇党

委书记、副书记、委员分别兼任乡镇长、乡镇人大主

席团主席、副乡镇长等职。从各地实践来看 ,实行

“交叉任职”,既可以精简乡镇领导职数 ,又导致乡

镇权力的集中 (并缺乏制衡机制) 。从县级政府部

门或处级干部被访者来看 ,实行“交叉任职”可以达

到精简的目的 ,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县对乡镇的

控制 ,所以不难料想他们赞成“交叉任职”的做法。

对于乡镇站所被访者而言 ,这种做法跟他们没有直

接的联系 ,因此他们有 31. 36 %的人对此做法表示

无所谓。处于乡镇权力边缘的农村中小学教师或

许是基于这一做法会导致权力更加集中而不赞成

它。对村级干部被访者来说 ,“交叉任职”可以减少

乡镇领导职数 ,比较符合其利益 ,而得到认同。在

实地访谈中 ,许多一般工作人员都认为实行“交叉

任职”减少了他们职位上升的机会 ,或许是因为这

个原因他们有较多人不赞成这一做法。80 后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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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者由于刚参加工作 ,大多还是一般工作人员 ,出

于同样的原因而反对“交叉任职”。由此可见 ,被访

者对于“交叉任职”的不同态度仍然是由于他们处

于不同的结构位置之故。

5. 被访者对于乡镇事业站所改革及“以钱养

事”的看法

在表 8 中看到 ,对于乡镇事业站所改革 ,乡镇站

所被访者倾向于维持现状 (占 52. 15 %) ,而且 ,赞成

撤销乡镇事业站所并推向社会或市场的人最少 (占

16. 56 %) ;与之相反的 ,县级政府部门的被访者赞成

撤销乡镇事业站所并推向社会或市场的人最多 (达

56 %) ,其次是农村中小学的被访者 (占 43. 04 %) 和

乡镇党政机关的被访者 (占 42. 30 %) 。而其他或无

单位被访者较倾向于按区、片重新设置乡镇事业站

所 (占 43. 33 %) ,同时 ,也有 30 %的人赞成撤销乡镇

事业站所并推向社会或市场。

表 8 　被访者主张的乡镇站所改革方式

维持
现状

按区、
片重置

撤销并
推向社会
或市场

其它
有效
频数

单位

乡镇党政机关 27. 87 27. 54 42. 30 2. 30 305

乡镇站所 52. 15 29. 45 16. 56 1. 84 163

农村中小学 15. 19 41. 77 43. 04 0. 00 79

县级政府部门 12. 00 30. 00 56. 00 2. 00 50

其他或无单位 26. 67 43. 33 30. 00 0. 00 30

职位

处级干部 34. 78 39. 13 21. 74 4. 35 23

科级干部 26. 34 33. 87 37. 63 2. 15 186

一般工作人员 32. 64 28. 98 36. 81 1. 57 383

村级干部 36. 36 27. 27 36. 36 0. 00 11

年龄

80 后 29. 79 31. 91 36. 17 2. 13 47

70 后 28. 24 33. 73 36. 86 1. 18 255

60 后 34. 60 26. 58 36. 71 2. 11 237

50 后 30. 14 28. 77 38. 36 2. 74 73

　　在职位方面 ,科级干部被访者较倾向于撤销乡

镇事业站所并推向社会或市场 (占 37. 63 %) ,处级

干部被访者较倾向于按区、片重新设置乡镇事业站

所 (占 39. 13 %) 。而村级干部、一般工作人员的意

见较为分歧。而在年龄方面 ,被访者对于乡镇事业

站所改革的看法区别较小。

虽然被访者整体上对于乡镇站所何去何从分

歧较大 ,不过 ,由于这项改革直接涉及乡镇站所人

员的利益 ,所以乡镇站所人员的看法较为一致 :从

他们的自身利益出发 ,他们大多希望维持现状 ,不

愿意推向社会或市场。

如表 9 所示 ,对于“以钱养事”,乡镇站所被访

者仍然是反对最多的人 (达 45. 51 %) ,其次是乡镇

党政机关的被访者 (占 41. 97 %) ;与之相反 ,县级

政府部门的被访者赞成“以钱养事”的人最多 (高达

76. 92 %) , 其次是其他或无单位被访者 ( 占

48. 39 %) ;农村中小学被访者对“以钱养事”知道的

较少 (表示不知道此项改革的占 46. 84 %) 。

表 9 　被访者对“以钱养事”的意见

赞成 不赞同 不知道 有效频数

单位

乡镇党政机关 41. 64 41. 97 16. 39 305

乡镇站所 22. 75 45. 51 31. 74 167

农村中小学 13. 92 39. 24 46. 84 79

县级政府部门 76. 92 15. 38 7. 69 52

其他或无单位 48. 39 29. 03 22. 58 31

职位

处级干部 36. 36 50. 00 13. 64 22

科级干部 46. 77 38. 71 14. 52 186

一般工作人员 32. 31 38. 72 28. 97 390

村级干部 58. 33 8. 33 33. 33 12

年龄

80 后 38. 30 46. 81 14. 89 47

70 后 36. 78 37. 55 25. 67 261

60 后 36. 97 39. 92 23. 11 238

50 后 39. 19 36. 49 24. 32 74

　　在职位方面 ,村级干部被访者赞成“以钱养事”

的人最多 (占 58. 33 %) ,相反的 ,处级干部被访者

反对“以钱养事”的人最多 (达 50 %) 。对于“以钱

养事”,科级干部被访者赞成的人比反对的人多

8. 06个百分点 ,一般工作人员则反对比赞成的人多

6. 41 个百分点。在年龄方面 ,80 后的被访者反对

“以钱养事”的人最多 (占 46. 81 %) 。其余年龄段

的被访者意见趋于一致 ,赞成者与反对者人数相

近。从不同年龄段被访者对于这种符合欧美新公

共管理运动潮流的、市场化取向的“以钱养事”改革

的态度上 ,也很难发现假设 Ⅲ所设想的那样 ,年纪

愈年轻愈愿意接受改革或创新。

在表 9 中 ,我们看到在县级政府部门中有

76. 92 %的被访者赞成“以钱养事”改革 ,却有一半

的处级干部被访者不赞同“以钱养事”改革 (对比表

11 ,说明反对“以钱养事”改革的大多是尚未推行这

一改革地区的处级干部) ,反映了县一级干部内部

对于“以钱养事”改革有很大分歧。在中国 ,处级干

部一般是县级政府的领导干部 ,而其他非处级干部

则是县级的普通公务员。由此可见 ,无论是在乡镇

一级还是县一级 ,处在不同权力结构位置的干部对

于一些改革往往分歧较大 ,他们并非“铁板一块”。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在这些所调查的地区 ,目

前只有湖北省实行了“以钱养事”改革。在没有实

行“以钱养事”的地方被访者要么不知道这一改革

要么对它知之甚少 ,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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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钱养事”的合理判断。从表 10 来看 ,在实行“以

钱养事”改革的湖北地区 ,被访者对这一改革的认

同度很高 ,南漳县 79. 45 %的被访者赞成这一改

革 ,咸安区 72. 90 %的被访者赞成这一改革。

表 10 　不同地区被访者对“以钱养事”的意见

赞成 不赞同 不知道 有效频数

安徽省固镇县 16. 36 34. 55 49. 09 110

利辛县 30. 67 48. 00 21. 33 75

颍上县 12. 68 47. 18 40. 14 142

重庆市渝北区 27. 78 54. 44 17. 78 90

酉阳县 33. 33 57. 78 8. 89 45

湖北省南漳县 79. 45 16. 44 4. 11 73

咸安区 72. 90 25. 23 1. 87 107

合计 36. 60 39. 72 23. 68 642

　　再来看湖北省南漳县、咸安区不同单位、职位

的被访者对“以钱养事”的态度。如表 11 所示 ,不

赞成“以钱养事”最多的还是乡镇站所人员 (达

47. 37 %) 。

表 11 　湖北南漳县、咸安区被访者对“以钱养事”的意见

赞成 不赞同 不知道 有效频数

单位

乡镇党政机关 75. 51 22. 45 2. 04 98

乡镇站所 52. 63 47. 37 0. 00 19

农村中小学 100. 00 0. 00 0. 00 1

县级政府部门 81. 25 12. 50 6. 25 48

其他或无单位 88. 89 11. 11 0. 00 9

职位

处级干部 100. 00 0. 00 0. 00 1

科级干部 77. 61 22. 39 0. 00 67

一般工作人员 73. 00 22. 00 5. 00 100

村级干部 100. 00 0. 00 0. 00 5

　　“以钱养事”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建立并延续

至今的农村公共服务“部门化供给”模式 ,即通过设

立部门化的乡镇事业站所 ,由这些站所提供公共服

务 ;设立乡镇站所的初衷虽是履行社会服务和管理

职能 ,但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 ,越来越不适应市场

经济新要求 ,非但无力提供有效“服务”,而且成为

乡村“食之者众”的一个重要根源。有的地方甚至

演变为政府部门从乡村社会汲取资源的一种工具 ,

成为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束缚。在农村公共服

务领域中引进“以钱养事”新机制 ,其主要目的就是

破解传统的通过自上而下地设立部门机构、由部门

直接生产和供给公共服务所存在的“收费养人、养

机构”、“人浮于事”、“精简 - 膨胀”循环等难题 ,通

过引进市场化运行机制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绩效 ,从

而更好地满足村级干部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

“以钱养事”新机制实现了公共服务从政府内部直

接供给转向契约外包式供给 ,试图以此解决过去体

制内的“部门化供给”的低效乃至失效、无弹性和高

成本的弊端问题。如果仅站在“体制”这一端来看 ,

“以钱养事”新机制的引入和推行 ,也是一种制度成

本的外部化运作方式 ,不过 ,相对于原来的体制内

的高成本供给模式而言 ,它很好地改进了农村公共

服务的效率问题⑧。

由于“以钱养事”改革直接损害了乡镇站所人

员的利益 ,所以反对这一改革最多的是乡镇站所的

被访者 (由于许多地方尚未推行这一改革 ,也有一

部分被访者不知道“以钱养事”) 。也因为“以钱养

事”有利于改善农村公共服务 ,而得到了村级干部

被访者的支持。被访者对于“以钱养事”改革的不

同态度 ,也再次印证了他们的歧见源自于他们所处

的不同结构位置 (假设 Ⅰ) 。

三、小结及余论

从前文的分析来看 ,无论是乡镇干部抑或县级

干部 ,他们对于乡镇改革思路、县乡体制、乡镇政府

职能 ,抑或乡镇领导人产生方式、乡镇“交叉任职”、

乡镇事业站所改革及“以钱养事”的看法都有不同

程度的分歧 ,有些意见甚至两极分化 ,说明他们并

非“铁板一块”,不是一个同质体。对农村基层政府

的分析应注意到这点 ,不宜把农村基层干部视为一

个同质的整体进行笼统的表述。

我们提出假设 Ⅰ尝试解释不同干部的歧见是

因为他们所处的结构位置不同。这一假设大致受

到确认。单以乡镇层面为例 ,从乡镇党政机关、乡

镇站所到农村中小学大致构成了一种差序权力结

构 ,乡镇党政机关是这个结构的中心 ,农村中小学

处于边缘位置 ,乡镇站所处于居间位置。与之相应

的 ,处在不同结构位置的人们往往以自我为中心

点 ,由内及外形成一个差序的理念结构 ,这种差序

理念结构对应于他们在其结构位置的理性选择。

处在不同结构位置的人对于乡镇改革问题的

看法往往大相径庭。这也就是说 ,对于乡镇组织的

研究也有必要采取“解构”(deconst ruct) 的视角 ,分

析它内部的不同构成及其相互影响。处在不同结

构位置的人对一些改革具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 ,并

不表示他们在理念上单纯存有所谓的传统与现代、

激进与保守的分野。反对改革者 ,往往是因为这项

改革损害了他们所处结构位置的利益 ;赞成改革

者 ,是因为这项改革没有损害甚至增进了他们所处

结构位置的利益。我们的分析修订了假设 Ⅱ。

人们的理念虽然受到时代变迁的一定影响 ,但

9



是 ,从我们的资料来看 ,在农村基层干部中间 ,这种

影响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时代性特点 ———年轻一

代未必就比年长一代更加愿意接受改革或创新 ,而

年长一代亦未必就比年轻一代趋向保守。换言之 ,

假设 Ⅲ未得到确认。年龄或许是影响人们理念的

一个因子 ,但未必是一个决定性因子 ,关键还是要

看他 (她)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结构位置之中。

简言之 ,本文开始提出的假设 Ⅰ完全成立 ,假

设 Ⅱ不完全成立 ,假设 Ⅲ不成立。

从本文的分析中 ,还可以引申出以下初步的

观察 :

1. 一项改革往往会改变既有的结构及其利益。

在不同结构位置点上的行动者所分享的结构利益

是不同的 ,处在结构中心位置者一般是分享既有结

构利益最大者 ,处在这个结构边缘位置者一般是分

享既有结构利益最小者 ;也因为这个缘故 ,前者往

往是改革的阻碍者 ,后者往往是改革的拥护者 (或

支持者) 。如果不注意到政府行动者内部的分歧的

话 ,往往难以从整体上理解一个地方政府所进行的

自我革命式改革。

2. 对于一项改革的主导者 ,也不应忽视处在不

同结构位置的行动者对于该项改革的不同不应 ,并

引导乃至发挥不同结构位置行动者的能动性 ,从而

推进该项改革向纵深发展。

3. 主导这些基层改革的行为者往往是它的上

一级政府 ,因为上级政府行动者处在基层权力结构

之外 ,在基层首先进行改革往往不会触及他们自身

的利益。另一方面 ,基层政府跟民众是一种面对面

的关系 ,来自民众方面的压力相对较强。因此 ,针

对急迫性问题所进行的改革大多是从基层政府开

始。譬如 ,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农民负担问题所进

行的农村税费使得乡镇财政压力急剧增加 ,而不得

不进行乡镇机构改革⑨。由此形成了中国改革“上

级主导、基层启动”的上下结合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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